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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

(立法會CB(2)1794/00-01(01)及 1809/00-01(01)號文件 )

7. 主席表示，她與事務委員會的若干委員曾於

2001年 6月 6日與兩位負責檢討工作的海外顧問舉行非正

式會議，交換彼此意見。在會議席上，委員向顧問表達

他們的意見，指出該項研究應全面檢討香港現行的法律

教育制度，找出當中不足之處，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以回應社會的需要。由於兩位顧問較早前曾向香港法律

教育及培訓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提交暫定模式的

大綱，內容主要包括一個新的四年制法學學士課程，以

及一個為期約 15周以實務技巧訓練為重點的法律實務訓

練課程，以取代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委員在席上特別要

求顧問解釋提出大綱所載暫定模式的理據。

8. 主席表示，顧問亦獲悉各有關方面過往在事務

委員會會議席上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例如有需要提高大

學法律系畢業生的語文水平，以及改革法律教育及培訓

制度涉及的財政影響。

9. 余若薇議員認為，顧問於去年 9月發表的《香港

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初步檢討諮詢文件》，似乎只是將

早期諮詢所得意見作一匯集，並沒有提出具體建議，例

如何推行更完善的制度，在本地培養一批具世界級水準

的律師。

10. 劉慧卿議員表示，要令檢討工作無論在時間及

金錢方面均物有所值，顧問在其擬備的最後報告中應提

出實質的方案及建議，說明應如何對現行制度作出合適

的改動。

11. 姚嘉麗女士回應時表示，有關的顧問於考慮過

在公眾諮詢工作中收集所得的意見後，已向督導委員會

提交若干暫定建議，供委員會考慮。在 2001年 4月 24日會

議席上，事務委員會聽取了有關最後報告擬議大綱的摘

要簡報。她告知委員，顧問最近已向督導委員會提交報

告擬稿。為確保檢討工作至今已涵蓋所有應處理的事

項，顧問曾於 2001年 6月初來港，與督導委員會開會討論

報告擬稿，並聽取關注團體及人士 (包括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進一步提出的意見。顧問已表明，根



據討論所得的意見，他們或會提議修改報告擬稿內若干

建議。

12. 姚嘉麗女士進一步表示，鑒於各關注團體及備

受影響的法律界組織提出了各項意見，該項檢討的最後

報告仍在草擬階段。她預期最後報告可於 2001年 7月底或

8月初向公眾發表。督導委員會成員已同意在最後報告發

表前，不會就其內容作討論。他們亦同意在最後報告發

表後，最少應有 3個月時間讓督導委員會詳細考慮報告所

提出的建議，並決定如何進行第二階段的檢討工作。此

項安排亦可給予所有關注團體及人士充分的時間，對報

告作出考慮和提出意見。

13. 姚嘉麗女士回應主席時表示，督導委員會約在

2001年 10月再就此事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會是較合

適的做法，屆時委員會將可向事務委員會提出詳細意

見，說明如何推展第二階段的檢討工作。

14. 在主席建議下，委員同意邀請督導委員會的代

表出席事務委員會於 2001年 10月份舉行的例會，討論此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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